
武政〔2025〕21号

关于印发《武阳乡全面推进合法性审查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乡直各部门：

《武阳乡全面推进合法性审查工作实施方案》已经乡党委扩

大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歙县武阳乡人民政府

2025年 3月 26日



武阳乡全面推进合法性审查
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求，进一步推进武阳乡

合法性审查工作，促进基层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

根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黄山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

件制定程序规定（修订）》（黄政办〔2020〕11号）《黄山市重大

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程序规定》（黄政办〔2021〕12号）《黄山市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率先突破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和

《关于推进乡镇（街道）决策事项合法性审查全覆盖工作的通知》

（黄府法领办〔2022〕18号）《歙县全面推进合法性审查全覆盖

工作实施方案》等要求，结合我乡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全面依法治

国工作会议精神，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进程，着力构建职责明

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全面推进武阳乡合法性审查工作。

（二）目标任务

坚持将合法性审查作为制定规范性文件、作出重大行政决策、

签订行政合同、作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等必经程序，确保未经合

法性审查或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集体审议、出台。

二、工作内容



（一）明确合法性审查范围

1.行政规范性文件；

2.重大行政决策；

3.行政合同;

4.重大行政执法决定；

5.需要合法性审查的其他事项（如：自治章程、村规民约）。

（二）明确合法性审查机构

乡政府制定的重大行政决策、行政规范性文件和行政合同及

需要合法性审查的其他事项，原则上由党政办和司法所共同承担

合法性审查工作。

（三）明确合法性审查方式

采取书面审查、实地调查、召开征求意见会、专家论证和风

险评估等方式，开展合法性审查。

（四）明确合法性审查内容

1.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主要包括下列内容：制定主体

是否合法；是否符合法定权限；内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

和上级行政规范性文件规定；是否存在违法设立行政许可、行政

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收费等；是否存在没有法律、

法规、规章依据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

义务的情形；是否存在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增加本单位权

力或者减少本单位法定职责的情形；程序是否合法；法律、法规、

规章和国家规定需要审查的其他内容。

2.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主要包括下列内容：作出主体是



否合法；是否符合法定权限；内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

国家政策规定；程序是否合法；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规定需

要审查的其他内容。

3.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合法性审查主要包括下列内容：行政执

法主体是否合法；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是否符合法

定权限；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合法、充分；适用依据是否准

确；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程序是否合法；法律、法规、规章

和国家规定需要审查的其他内容。

4.行政协议合法性审查主要包括下列内容：签订协议的主体

是否合法；是否符合法定权限，是否存在超越行政机关职权范围

的承诺或者义务性规定；双方权利义务的设置是否合法；是否存

在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

益、他人合法权益的内容；签订形式、程序是否合法；法律、法

规、规章和国家规定需要审查的其他内容。

（五）明确合法性审查流程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和紧急情况外，合法性审查时间一般不

少于 7个工作日，最长不超过 15个工作日。

1.乡政府制定的重大行政决策、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合同

及需要合法性审查的其他事项合法性审查工作，由起草部门或承

办部门提起，在提起合法性审查之前，起草部门或承办部门应当

对其合法性、必要性和可行性等进行研究、论证，对应当合法性

审查的行政规范性文件、重大行政决策、行政合同、重大行政执

法决定等经本单位法律顾问审查、集体研究论证并广泛征求意见



后，形成相关送审稿，报党政办和司法所进行合法性审查。

2.合法性审查事项的承办部门应当向合法性审查人员提交拟

审查文件送审稿、起草说明、制定该文件的依据等送审材料，合

法性审查人员收到送审材料后，须认真研究，送审材料符合要求

的，应出具合法性审查意见；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可以退回或补

充材料或说明情况。起草部门应当根据合法性审查意见对相关文

件草案作必要的修改或补充，因特殊情况未完全采纳合法性审查

意见的，起草部门应当在提请制定机关审议时详细说明理由和依

据，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党委扩大会议

讨论或制发文件。

乡各部门决策机关讨论涉及合法性审查事项的议题时，应当

安排专门审查人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合法性审查流程可以使

用本实施意见的审查样表（附件 1）。

附件 1：武阳乡合法性审查意见表



附件 1

武阳乡合法性审查意见表

类 别

受理

时间
年 月 日

到期

时间
年 月 日

送审股室

送审文件

名称

制定依据

送审文件相关

材料
送审稿、起草说明和有关材料等

审查方式 书面审查 召开论证会 实地调查 其他

法律顾问

初审意见

法制审核人员

意见

分管领导意见

意见采纳

情况

备注


